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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BF_9E_E6_B5_B7_E5_c27_29716.htm 为加强舱单管理工作，

保证进出口舱单的严肃性和合法性，确保海关对进出境运输

工具和所载货物的实际监管，根据《海关法》、《海关行政

处罚实施细则》、《海关对进出口集装箱和所载货物监管办

法》、《海关舱单电子数据传输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操作规

程（以下简称“规程”）。 一、大连海关监管处是对本关区

进出境运输工具的载货清单即舱单管理的职能部门，负责对

申报书面舱单和传输电子EDI数据的运输工具代理公司实行考

核、审批备案制。 二、本规程的进出境运输工具指船舶、飞

机、火车、汽车；运输工具进出境的载货清单即舱单，包括

书面舱单和电子舱单；运输工具代理公司是指船舶运输公司

、航空公司、铁道公司、邮递公司或其代理公司。 三、大连

海关对舱单传输和申报企业资格审批程序如下： （一）进出

境运输工具代理公司向大连海关申报书面舱单和传输电子EDI

数据，实行申请审批登记备案制，持下列文件、材料，统一

到监管处办理海关备案手续。 1、国家主管部门核发的代理

业务经营批准证书(复印件) 2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

营业执照(副本) 3、运输工具代理公司申请 4、运输工具代理

公司公章印模一枚 5、运输工具代理公司单证专用章一至二

枚 6、运输工具代理公司签发提单印模一枚 7、舱单申报业务

中的中转、通运、过境、转运、直航货物印章的印模各一枚

8、舱单申请修改印模一至二枚、增补、删除印模一至二枚 9

、主管业务经理的签字文本 10、负责舱单缮制、录入、传输



工作人员名单 11、运输工具代理公司所代理的运输工具名称

清单 12、海关需要的其它文件 （二）运输工具的代理人变更

时，应及时通知海关，并变更相应的备案手续。 （三）运输

工具代理公司在完结备案后，到所在地海关业务部门领取《

电子数据联网用户授权申请表》（表格一），加盖公章后，

送交海关。 （四）海关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同意后，由技术

部门实际操作，填写《电子数据联网用户授权通知书》（表

格二）。技术部门将执行后的《电子数据联网用户授权申请

表》复印件与《电子数据联网用户授权通知书》送交监管处

。 （五）海关业务主管部门负责通知用户领取《电子数据联

网用户授权通知书》后，方可进行电子数据的传输。 （六）

运输工具代理公司在传输电子数据时，除按照《大连海关进

出口电子舱单传输格式》（表格三）进行传输数据外，要严

格按照大连海关《电子数据联网用户授权通知书》的内容进

行操作，实行专人专用，不准将“用户授权纪录”转借他人

或其他公司，操作人员如有变更，代理公司必须通知海关相

应部门。 （七）如果越权操作，海关将停止其传输资格，并

对造成的不良后果由备案后的传输公司承担法律责任。 （八

）其它物流监控数据的传输规定比照本办法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